
項 類  別 代號 課  程  名  稱 時數 定價 回訓 參  加  資  格

01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6,000 員工人數100人以上安衛業務主管。102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2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5 5,000 員工人數30-99人安衛業務主管。103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3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1 3,500 員工人數29人以下安衛業務主管。106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1-1 營造業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6,000 員工人數100人以上安衛業務主管。102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2-1 營造業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5 5,000 員工人數30-99人安衛業務主管。103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3-1 營造業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6 4,000 員工人數29人以下安衛業務主管。106年1月1日起須經電腦測驗合格。

04-1 職業安全管理師 130 15,000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結業者。

04-2 職業安全管理師(抵充76H) 54 7,500 106.01.01前取得職安衛管理員(107小時)期滿證明者。

04-3 職業安全管理師(抵充92H) 38 6,500 106.01.01後取得職安衛管理員(115小時)期滿證明者。

05-1 職業衛生管理師 130 15,000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結業者。

05-2 職業衛生管理師(抵充64H) 66 9,000 106.01.01前取得職安衛管理員(107小時)期滿證明者。

05-3 職業衛生管理師(抵充76H) 54 7,500 106.01.01後取得職安衛管理員(115小時)期滿證明者。

06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 115 10,000 高中(職)畢業，一年以上工作經驗。104年6月1日起訓練期滿者發給「期滿證明」。

07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76 12,000 丁類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人員。

08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82 30,000 甲、乙、丙類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人員。

09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 22 6,0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0 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作業主管 21 6,0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1 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作業主管 21 6,0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2 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3 露天開挖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4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5 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6 隧道等襯切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7 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8 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72 屋頂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19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0 鉛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1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2 缺氧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3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4 粉塵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5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18 3,500 各該項作業場所管理、監督有關人員。

26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地面操

作）
38 10,000 年滿18歲。100年7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66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機上操

作）
38 10,000 年滿18歲。100年7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76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伸臂式） 38 10,000 年滿18歲。100年7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27
三公噸以上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伸臂可伸縮

式）
38 10,000 年滿18歲。100年7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28 甲級鍋爐操作人員 60 8,000 年滿18歲。103年1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29 乙級鍋爐操作人員 50 7,000 年滿18歲。102年1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0 丙級鍋爐操作人員 39 6,000 年滿18歲。102年1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1 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 35 6,000 年滿18歲。101年9月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2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 35 6,000 年滿18歲。105年11月10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3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人員 35 6,000 年滿18歲。105年11月16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4 小型鍋爐操作人員 18 4,500 年滿18歲。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35 堆高機操作人員 18 4,500 年滿18歲。98年09月01日起須經技能檢定合格始得操作。

36 零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18 4,500 年滿18歲。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37 零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18 4,500 年滿18歲。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38 起重吊掛作業 18 4,5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39 乙炔熔接等作業人員 18 4,5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40 高壓室內作業人員 12 4,5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十 急救人員 41 急救訓練 18 3,500 3h/3年 各班次每滿50人,需設置一員。

42-1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6 1,000 新進或調動人員。

42-2 各級業務主管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9~12 1,200 各級業務主管。

43 二年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 6 1,500 每2年

44 三年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 3 1,000 每3年

45 三年勞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 6 1,000 每3年

46-1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罐槽車裝載運送（初訓） 20 5,000 14h/2年 領有大貨車以上之有效駕駛執照。

46-2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罐槽車裝載運送（複訓） 14 4,500 14h/2年 取得罐槽車裝載運送訓練證明書者。

46-3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其他貨車裝載運送（初訓） 16 4,500 12h/2年 領有小型車以上之有效駕駛執照。

46-4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其他貨車裝載運送（複訓） 12 3,500 12h/2年 取得其他貨車裝載運送訓練證明書者。

47 職業安全管理師總複習班 7 1,500 取得安全管理師結業証書者。

48 職業衛生管理師總複習班 7 1,500 取得衛生管理師結業証書者。

49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員總複習班 12 2,000 取得管理員結業証書者。

50 重機械操作-一般裝載機(大山貓)檢定輔導班 40 12,0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51 重機械操作-鏟裝機(小山貓)檢定輔導班 40 12,0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52 重機械操作-挖掘機(怪手)檢定輔導班 40 12,000 身體、精神缺陷不適作業外均可。

53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檢定輔導班（架空地面操作） 4 1,000 取得期滿證明証書者。

54 移定式起重機操作檢定輔導班（伸臂可伸縮式） 8 2,000 取得期滿證明証書者。

55 堆高機操作檢定輔導班 4 1,200 取得期滿證明証書者。

56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檢定輔導班（架空機上操作） 4 1,000 取得期滿證明証書者。

57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檢定輔導班（伸臂式） 8 3,000 取得期滿證明証書者。

59 防火管理人-初訓講習訓練班 12 3,400 6h/3年

60 防火管理人-複訓講習訓練班 6 1,600 6h/3年

61 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課程 220 40,000 32h/4年

62 營造業工地主任四年回訓 32 8,000 32h/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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